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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216 號判決 
焦點判決編輯部 

【主旨】眷改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，並未牴觸眷改條例第 22 條規定旨

趣，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屬於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業務細節性、

技術性之規定。 

【概念索引】憲法／法律保留原則 

【關鍵詞】輔助購宅款、搬遷補助費、拆遷補償費、原眷戶、給付行政、法律保留、

財政收支、公共利益、法律保留 

【相關法條】憲法第 23 條；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；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

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 

【說明】 

一、爭點與選錄原因 

（一）爭點說明 

給付行政與法律保留。 

（二）選錄原因 

本件涉及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開相關配售、發給輔助購宅款、搬遷補助費、拆遷

補償費等措施之性質，及其法律保留密度。 

二、相關實務學說 

（一）相關實務 

釋字第 443 號解釋理由書：「憲法第七條、第九條至第十八條、第二十一條及

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，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，得以法律限制

之。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，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，

應視規範對象、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：諸如剝奪

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，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，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

之；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，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，如以法律授權主管

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，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；若僅屬與執行法律

之細節性、技術性次要事項，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雖因而對

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，尚非憲法所不許。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，其受法律規

範之密度，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，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，應有法律

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，乃屬當然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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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相關學說 

釋字第 443 號解釋僅係就憲法第 23 條所示之憲法上法律保留原則為例示性闡

釋，並未否定基本權以外之其他「重要」或「重大影響」事項（例如請求權消滅時

效期間），亦得依其重要性之高低，納入憲法上「法律保留」之範圍。此觀諸憲法第

61 條、第 76 條、第 82 條、第 89 條、第 106 條等規定（五院之組織皆應以法律定

之）自明。 

三、本案見解說明 

眷改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原眷戶未於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主動搬

遷者，視為不同意改建，並未牴觸眷改條例第 22 條規定旨趣，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

屬於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業務細節性、技術性之規定。 

【選錄】 
參照釋字第 443 號解釋意旨，眷改條例就眷舍改建既創設上開相關配售、發給

輔助購宅款、搬遷補助費、拆遷補償費等措施，明顯賦予原眷戶享有優於一般國民

或公教人員之權益，乃 典型給付行政 ，因較不涉及人民生命、自由及財產權利之

侵害，故其 法律保留密度較低 ，在不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時，自應允許主管

機關以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訂定。是以眷改條例第 29 條既已概括授權被上訴人就施

行細則為規定，被上訴人就眷改措施，本應基於其行政之積極性、公益性，酌量當

時之社會經濟狀況、財政收支情形，除屬於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，有法律保留

原則之適用外，應有其整體性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。 
準此以論，經規劃改建之眷村，業據原眷戶 3 分之 2 以上戶數同意改建，並經

被上訴人核定改建，即必須實施地上原屋舍之拆遷作業，原眷戶已喪失繼續占有之

正當性。眷改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已明文賦予主管機關以註銷不同意改建眷戶之眷舍

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方式予以排除其占有權源，俾有效執行老舊眷村改建計畫。

所謂不同意改建眷戶當指未始終配合改建計畫之執行者而言。故起初雖表示同意改

建，但事後卻不依承諾事項履行應配合改建之義務，揆其以具體行動抵制改建計畫

執行之行為本質，核與自始表示不同意改建之眷戶無異，自當視為不同意改建眷戶

予以處置，方符合眷改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之規範意旨。則 眷改條例施行細則第 13
條第 1 項規定原眷戶未於主管機關公告期間內主動搬遷者，視為不同意改建，並

未牴觸眷改條例第 22 條規定旨趣，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屬於辦理國軍老舊眷村

改建業務細節性、技術性之規定，自得予以援用。  

【延伸閱讀】 
‧ 李建良，行政法上之預防性確認訴訟（上），月旦法學教室，246 期，2023 年 4
月，37-49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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